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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春众鼎工贸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
 

推荐机构：北京中大华远认证中心   

认证人员：赵力中 

 

（一）案例发生的背景： 

认证领域：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

受审核组织名称：长春众鼎工贸有限公司 

审核范围：木包装箱的生产（危险化学品包装箱除外） 

审核类型：初审二阶段 

时间：2014 年 12月 10日至 2014年 12月 12日（初审二阶段） 

审核组成员：组长：赵力中 组员：于玲、李程、李鸿娟、张艳、刘忠

臣（技术专家） 

（二）案例背景。 

在目前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中，粉尘爆炸事故时有发生，由于木材加

工行业也存在粉尘爆炸场所，对其进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审核过

程中，应将粉尘防爆安全作为审核关注的重点之一。 

所谓深度清洁区别于日常清洁，是指对于日常作业结束后对环境设施、

设备表面清扫外的清洁工作，一般来讲是对设施环境、加工设备的彻底性

清扫，其特点是间隔周期较长（月、季、半年、年度），主要清洁环境积尘、

设备内部油渍、磨损物等余留物，当余留物积累到一定程度，如含有可燃

性材料的粉尘达到临界时（在 AQ4228-2012《木材加工系统粉尘防爆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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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范》标准的 9.2 条中规定对于粉尘沉积的区域应及时清扫，任何时候粉

尘沉积厚度均不应超过 3.2mm。），如果不按一定周期进行深度清洁或深度

清洁操作不当，存在静电火花或明火条件下引起粉尘爆炸事故。深度清洁

作业在防爆安全角度来讲其风险程度高于日常清洁。 

深度清洁安全要求（防粉尘爆炸类），清洁作业过程中应避免使用能引

起摩擦起静电火花的黑色金属类工具（铁锹）、着化纤类工作服作业；干燥

环境下，在电器设备防水前提下水雾处理等方法。同时做好应急准备工作，

这样在清洁过程中避免爆炸事故发生。 

认证组织在此方面的实际安防工作中，一般注重的是作业现场的电器

设备防爆、日常清洁工作、日常安全检查等。对于深度清洁及深度清洁活

动本身带来的隐形粉尘爆炸风险往往重视程度不够，带来安全风险。 

（三）主要的审核发现、沟通过程。 

在对该组织一阶段现场审核过程中，发现组织在木材切割现场对火灾

发生潜在风险识别分析中，没有识别出粉尘爆炸危险源，审核组就此提出

了观察项要求组织进行整改。组织进一步对粉尘爆炸危险源进行了识别并

经风险分析确认为不可接受风险，审核组在进入二阶段现场审核前进行了

书面验证认可。 

 在二阶段现场审核中，审核组就木材切割现场粉尘爆炸潜在风险控制

情况进行了审核，发现组织在现场采取了防爆电器配置，作业后进行设备

及环境进行简单清洁，当询问如何进行防粉尘爆炸的清洁工作，组织管理

人员解释作业现场清洁只是简单的为了现场干净卫生为主的活动，没有考

虑到清扫器具、清扫方法等方面的要求，也未曾考虑清扫活动会带来粉尘

爆炸的危险。审核组再次查询是否按一定的时间间隔周期进行了深度清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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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主管回答说至少间隔半年时间都没有做类似的清洁工作。 

审核组就此问题，进行内部沟通并评价了安全风险程度，形成了一项

书面不合格：查生产现场防粉尘爆炸清洁工作，距今有半年时间无车间内

环境深度清洁证据。 

在与企业领导的沟通会议中，审核组就提出的不合格项的事实，及其

现场管理重视程度不足、具体的操作方法等进行了交流，得到企业领导的

确认和高度重视，表示这个不合格提出是对企业的安全管理有促进作用，

要立即进行整改。 

（四）受审核组织主要的改进方法及其成效。 

 受审核组织针对此项不合格采取了相应的纠正和纠正措施，具体如下： 

 1.对于清洁管理制度进行了修订，增加了防爆式清洁方法，如清扫工

具的要求如何防止生产静电清扫的频次及清扫深度具体要求。 

    2.配备了不产生静电的清扫工具。采用人工清扫方法，清扫工具采用

木质锹（卯榫结构无铁钉的）。 

 3.在清洁前对相关管理人员、清洁人员做专项培训，包括清洁方法、

预案要求。 

 4.组织相关人员进行了作业现场的深度清洁工作，在清洁过程中长期

未清除的高处木屑积尘，消除了粉尘爆炸隐患。 

 组织就此项不合格的相关纠正、纠正措施及实施证据提交审核组书面

验证，审核组认为整改措施较为完善，不合格纠正措施实施验证有效。 

（五）审核体会  

在从事 OHSMS 认证审核活动工作中，审核组应具备较强的职业健康安

全的专业技术管理知识，通过认证审核发现不合格项，可以帮助受审核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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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找出被忽略了的重大隐形安全风险，促进组织采取相应的整改措施，举

一反三，防止其安全事故的发生，改进其 OHSMS 的有效性。提升了企业其

自身管理满足感，加深了对于认证审核的认可，同时 OHSMS 认证作用也能

得到了企业的充分认同，规避了认证审核风险，达到审核方和受审核方双赢的效果。 


